
皋兰县民政局 2023 年皋兰县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

服务需求

一、项目服务标准

（一）基本要求

1）应有残疾人的服务预案，明确服务内容和服务记录；

2）定期进行检查，并记录检查结果（包含内容、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落实

情况等）；

3）为残疾人提供的服务完成率达 100%，残疾人或监护人满意率≧90%。

（二）服务对象及补贴标准

1）服务对象：

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的照护服务工作，现需对全县 350 名 (动态管理)贫困

重度残疾人对象开展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工作。

2）服务内容：

1、提供洗衣，理发、打扫卫生、送医送等服务。

3）服务标准：每人每月 140 元

4）服务次数：每月四次、每次不少于 60 分钟。

（三）服务人员要求

1）具备残疾人护理专业水平；

2）信守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熟悉居家照护服务程序和规范要求；

3）年龄在 20 岁以上，60 岁以下，初中文化程度；

4）无精神病史和各类传染病(持有健康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5）每年有在岗培训不少于 10 学时（历年培训结业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。

二、其他事项

成交供应商如不按中标规定履行职责、擅自提高服务费或变向收取其它费用

的行为，一经发现当月起终止服务资格，所有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负。


